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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退休 目 教育人員退休 編號 14 

 一. 

法 

令  

依 

據 

一、 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暨其施行細則。 

二、公教人員保險法暨其施行細則。 

 二. 

作  

業  

流  

程 

 

教育人員成就

退休條件 

應即退休 
於當事人屆齡退休 4個
月前由人事室函知所屬
單位並通知當事人 

申請退休 
於退休生效日 3個月
前填寫退休申請書送
請校長核可 

服務機關出具開戶聲明書
暨最後服務機關證明書 

初審是否符合辦
理優惠存款要件 

是 

否 
當事人至臺灣銀行開

立優存帳戶 
當事人填具退休事
實表，檢附相關證
明文件 

退休資格審查經校長
核准後函送教育部 

教育部核定 

核 定 函 轉 送 當 事
人，並核發退休金 

1.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事實表。 

2. 退休教育人員最後在職同薪級人

員現職待遇計算表。 

3.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退撫給與

領受人員資料卡。 

4. 公立學校校長、教師曾任私立學

校校長、教師年資應領退休、資

遣、遺族撫卹給與資料卡及給付

收據。 

5. 公教人員保險養老給付優惠存款

年資試算表。 

6. 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。 

7. 郵局帳戶影本。 

8. 照片 3 張。 

9. 曾任職務證明文件、兵役證明文

件及教師證書影本。 

 



 三. 

控 

制 

重 

點 

及 

作  

業 

注 

意 

事 

項 

(一) 退休要件： 

1. 申請退休： 

(1) 任職 5 年以上，年滿 60 歲。 

(2) 任職滿 25 年。 

2. 應即退休： 

(1) 年滿 65 歲者。 

(2) 心神喪失或身體殘廢，不堪勝任職務者。 

(二) 教師或校長申請退休，除特殊原因外，其退休生效日以 2 月 1

日或 8 月 1 日為準。教師或校長應即退休，其限齡在 8 月 1 日

至次年 1 月 31 日間，得以次年 2 月 1 日為退休生效日；其限

齡在 2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間，得以 8 月 1 日為退休生效日。 

(三) 教育人員具有退撫新制施行前、後任職年資合計逾 35 年(符

合增核條件者為 40 年)者，由當事人予以取捨。 

(四) 申請人成就請領公保養老給付條件時，須選擇是否請領養老給

付，選擇後不得以任何理由請求變更。 

(五) 未依規定於退休生效日前 3 個月內報送教育部者，應於退休事

實表中勾選如因作業不及，致退休金、優惠存款等權益受損由

本人自行負責之切結聲明。 

(六) 申請人得申請開立新制退撫給與專戶，專供公務人員退休撫卹

基金管理委員會存入新制退撫給與，該專戶內之存款，不會作

為抵銷、扣押、供擔保或強制執行之標的。 

 四. 

作 

業 

表 

件 

(一)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事實表。 

(二) 退休教育人員最後在職同薪級人員現職待遇計算表。 

(三)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退撫給與領受人員資料卡(檢附臺銀、一

銀或合作金庫帳戶影本)。 

(四) 公立學校校長、教師曾任私立學校校長、教師年資應領退休、

資遣、遺族撫卹給與資料卡及給付收據。 

(五) 教育人員擬退休辦理優惠儲蓄綜合存款戶開戶聲明書暨最後

服務學校(機關)證明書。 



(六) 公教人員保險養老給付優惠存款年資試算表。 

(七) 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。 

(八) 郵局帳戶影本。 

(九) 照片 3 張。 

(十) 曾任職務證明文件。 

(十一) 兵役證明文件。 

(十二) 教師證書影本。 

(十三) 教職員申請退休須檢附證件(參閱教育部所屬機關（構）及

專科以上學校教育人員退休應附表件檢覈表)。 
 五. 

備 

註 

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及其施行細則與相關表件，可至人事室網站下載。 

           
 


